南建质安〔2010〕17号
关于对建筑工地进行专项安全检查的
通        知
各项目施工、监理单位：
近两个月来，我市建筑工地连续发生了两起起重设备倒塌造成操作人员一死一伤和三死一伤、塔机报废的安全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产生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为认真汲取事故教训，排除安全隐患，决定近期内对全市在建项目安全进行一次拉网式全面检查，有关要求紧急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立即行动
1、本市各施工企业、监理单位要按照市建设局“6.21”“天来豪庭塔机倒塌事故紧急会议”要求立即组织企业安全管理部门对所属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项目要限期跟踪进行整改，明确责任人督促落实。检查结果必须经参检人员签字确认，作为检查和责任落实的依据。检查和整改完成后各企业要写出书面报告报我站备查。
2、外市施工企业由各项目自行通知所属公司安全管理部门按照本市企业要求对各自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将检查情况报市质安站。
3、各项目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要组织本项目监理人员对所属项目进行认真检查，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项目发出整改通知，限期督促整改完成。
二、检查重点
1、建筑起重机械
重点查安（拆）方案的编制、审批手续是否合法有效；安（拆）、司机、司索、信号工持证上岗，起重机械登记备案、检测报告是否齐备并在有效周期，验收资料，使用登记、安全技术交底、安全教育，日、周、月交接记录、使用维修记录等资料是否齐全；配电箱体、防雷接地是否符合要求并经测试合格；标准节、附墙件是否原厂生产并搭设正确，机构运转是否正常，结构构件是否存在焊缝及其它损伤性裂缝，所有限位装置是否灵敏有效；操作人员配备是否符合要求并到岗就位等。
2、深基坑
当前正值夏季，是雷雨汛情高发时段，极易诱发大面积坑壁土体垮塌事故。要重点检查深基坑专项方案的编制、审批手续是否齐全有效；5米以上深基坑是否经5人以上专家论证并出具论证意见书；与相邻建筑及基坑沉降变形观测资料是否齐全，检测机构是否具备相应检测资质；现场开挖、支护、坑边地表硬化、排水沟槽、临边防护是否满足要求等。防止出现坑壁坍塌恶性事件。
3、临时用电
查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审批手续，人员的持证上岗，用电维修记录，安全技术交底、安全教育、安全检查等资料是否齐全；配电箱体配置、线路架设是否符合TN-S系统相关要求；建筑物、起重机械与高压线路安全距离是否满足要求，预防电击伤人。
4、外脚手架
查专项方案的编制和审批手续是否齐全有效，须经专家论证的专家论证意见书是否齐全；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安全技术交底、安全教育、安全检查记录等资料是否完善；现场架体体系是否明确，搭设是否符合要求，立网、平网是否符合标准；剪刀撑、连墙体是否设置到位，架体是否高于主体一步架，首层、操作层是否满铺脚手板，中间楼层是否按3层或10米设置平网，架体与主体间距是否满足要求；临边、洞口、梯间、主要通道是否防护到位；卸料平台搭设是否符合要求，挑架型钢和锚环是否有变形现象；支撑架体搭设是否符合模板支撑的相关要求等。随时保持架体牢固稳定，防止架体垮塌，物体打击、高空坠落、卸料平台倾翻。
三、加大督查力度，确保检查效果
建筑施工工地安全隐患排查总体时间要求在15日内完成，时间紧、任务重，各企业、项目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履行安全施工责任主体单位职责，通过集中整治力求见到时效，彻底扭转我市建筑施工安全事故高发局面，确保全年安全目标的顺利实现。我站及三区安全监督机构将对各企业、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对不严格标准、不落实整改，走过场的企业、项目和人员将予以通报，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和个人安全能力考核证进行扣分处理，并记入不良信用档案。
特此通知
二O一O年六月二十五日
抄 报：省质安总站、市规划和建设局
抄 送：局安办、三区安监站、本站各监督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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